2017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

（失业保险基金管理站）

一、部门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城步苗族自治县失业保险基金管理站有编制6人，实有工作人员5名。主要工作职责：负责全县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体私营企业失业保险金的经办业务；稽查参保单位登记缴费及执行事业保险改系法规情况；为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救济金和缴纳社会医疗保险。

（二）年初绩效目标设定

    2017年度要达到共12100人参保缴费，征缴基金要完成180万元。2017年预算安排290.22万元，其中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是258万元；部门经费安排32.22万元。全面完成失业保险基金的发放工作，完成参保单位的信息整理、档案归集工作。加强经办工作人员基金安全培训，防止基金安全事故的发生。

    人员按编制全部到位，实行一岗双责。“三公”经费因人员增加2名公益性岗位，仍维持上年度金额不变动。

二、部门整体支出及管理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基金方面：失业保险金支出：175.7万元，为失业人员缴费医疗保险：48.5万元，上解支出：34万元。本年收支结余：59.21万元，目前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446.6万元；年末共有参保职工12124人，参保单位205家。

    2、单位经费方面： 2017年总收入644223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拨款644223元，总支出619437.66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87480万元，商品及服务性支出31957.66万元,当年收支结余24785.34元。

   （二）预算管理

    1、基金单设账户，单独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基金收支严格按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办理，经机构负责人审批、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建立了财务对账制度，做到账证、账账、账表、账实四帐相符。基金专款专用，不存在使用基金平衡其他财政预算，用于兴建、改建办公场所和支付人员经费、运行费用、管理费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挪作其他用途的情况。不存在隐匿、转移、侵占基金的现象，没有发生采取欺诈手段套取、骗取失业保险基金的案件，严格按专报制度及时上报基金要情。

    2、2017年失业保险站公务接待费4556元，比2016年的18645元减少14089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
    3、严格执行预决算（含绩效）信息公开制度，按时按质按量的进行信息公开。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经济效益：超额完成全年失业保险工作任务,全县失业保险基金累计收入：317.41万元，其中失业保险费收入：294.74万元，利息收入：22.67万元，为年度总任务180万元的163%，本年共为438名失业人员按时足额的发放失业保险金175.7万元，交纳医疗保险资费48.5万元。

    2、截止2017年底共计整理归档档案204卷，测算效益为7.5万元。

    3、截止2017年12月终止领取救济人员130人，主要是到期人员自然终止；测算效益为39万元。

（二）、社会效益

2017年发放失业保险待遇2071人次，共计 175.7万元。从7月起，我县失业人员救济金从870.5元∕月上涨至960.5元∕月。年末共有参保职工12124人，参保单位205家。

（三）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2017年先后走入企、事业、个体单位110个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200多份。累计增加参保单位22家，其中企业14家、事业单位8家。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的熟悉和了解失业保险工作，为早日实现应保尽保、促进再就业做好基础工作。

四、评分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自检自查，共计分98分。我站能够严格执行基金内控制度和遵守财务法津法规及上及部门的管理制度，在失业保险基金使用和管理中没有出现贪污、挪用、挤占等不良现象，确保我县失业保险基金安全完整。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但离上级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失业保险基金的社会地位较低，群众和中小型单位的缴保意识不强。

上级对失业保险的重视程度不够，仍出现部分事业单位未将失业保险纳入财政预算，导致事业单位的参保意识不强，参保率不高，如林业、教育等部门。

微机管理上有待加强。如失业基金的财务后台支持力度不够，出现作帐系统与报表系统分离。

五、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多方面加强扩面征缴，提高保障能力
 提高失业保险的保障能力，加强扩面征徼是关键，为此我们应采取了多种方法。1、建议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作用，确保有失业保险预算单位应保尽保。对进入财政工资统发的事业单位，核对代扣参保单位、人员，要求财政帮助代扣个人部分。2、采取传统方式深入基层，将征缴工作尽量前移。3、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清理拖缴、欠缴单位的失业保险。4、加强宣传力度，扩大征缴范围。我们应该加大宣传力度，使社会形成一种自觉缴保、民众监督的态势，让失业保险发挥出更好的保障功能。 

 二、完善各项规章制定，规范基金管理

 1、加强工作人员的管理，规范工作作风。在失业保险工作中，我们应做到管理上有制度、有职责、有分工、有工作流程，工作中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有考核、有总结。数据上有台账、有报表、有分析，一步一个脚印做好每一项基金管理工作。2、完善制度，规范基金发放。为确保失业救济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失业人员手上，我们应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规范失业人员申领条件，对失业人员救济金的申领、发放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规范发放人员档案管理，坚持档案由专人负责，从档案的接受到待遇的审核，必须严格审批程序，做到该发的一个不漏，不该发的一个不发。3、加强微机化管理，建立好档案。在发放过程中，实行微机化管理，建立好个人缴费、发放记录，坚决做到按月签字，按月由银行支付，确认是否再次就业，确认是否停止发放救济金。对年初的申报和平时异动办理做到原始依据妥善归档，电子台帐清晰可查。

